
“凡客体”现身警方传单
巧用网络语言宣传防盗防骗，受到市民欢迎

本报济宁12月28日讯 (记者
黄广华 通讯员 刘峰 李同安)

“太有意思了，这不是在网络最
火爆的凡客体吗？”12月28日，记者
在杨柳国际新城看到，张贴在居民
小区、楼幢口的宣传单一改往日刻
板、枯燥的口号式标语，应用了网
络流行的文体和语言，一出现就受
到了居民的欢迎。

“爱打电话，爱发短信，爱装警
察，爱装法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
转账、法院传票、恶意透支……我不

是神马，也不是浮云，我是电讯骗子，
警察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请你
马上拨打110。”记者看到，这些彩色
宣传单上，主体是一张小偷形象的漫
画，配的文字正是时下网络流行的

“凡客体”。
除了利用当前网络流行的“凡

客体”撰写提示语，宣传画上还有
一个“诈骗分子”的漫画，旁边配有
他的诈骗攻略，“让你银行转账呢，
不要告诉银行工作人员哦，更不要
报警哦！”宣传单以小偷自述的形

式，介绍了常见的小偷作案形式，
图文并茂。

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这样的
宣传单出现在小区已经十几天了。
以前公安的宣传单，大家都很少阅
读，但这种新颖的“凡客体”宣传单
出现后，却引来不少居民的关注。
这么新潮的元素用在宣传单上，大
家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几天小
区的年轻人对这种宣传单津津乐
道，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宣传单这么
受关注。

“公安宣传也需要包装，首先
要吸引人的眼球，这样才能有受
众。”高新区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长期以来警方会根据警
情变化及时向居民作出防范提醒，
但所用方式大多是“致居民的一封
信”。很少有人耐着性子看下去，很
难达到宣传效果。高新区警方探索
运用时下流行的“凡客体”等表现
形式，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喜欢、接
受，从而达到生动化宣传、亲民化
防范的效果。

封条一揭

继续营业
一网吧负责人被拘留

本报济宁12月28日讯（记
者 韩伟杰 通讯员 李文
龙 马常义) 网吧二楼因缺
少疏散楼梯，消防设施不全，
被消防部门查封，网吧负责
人竟揭掉消防部门贴上的封
条，擅自重新营业。近日，金
乡县公安消防部门对这一擅
自拆封的网吧经营者进行了
处罚，将其行政拘留十天。

11月24日上午，金乡公安
消防大队在金乡城区奎星路
检查时，发现该路边一家网
吧的二楼存在火灾隐患。据
检查人员介绍，网吧二楼约
有60平米，放了近30台电脑，
空间十分狭窄。整个屋子仅
有一处楼梯，唯一的窗户也
被用铁丝网封住，网吧内仅
有的一个灭火器也已经过
期。

因该网吧缺少消防疏散
楼梯，且消防设施不全，门窗
上还装有影响逃生的铁丝
网，检查人员根据规定，对网
吧的二楼进行了现场查封，
要求其限期整改。因该网吧
负责人没有到现场，检查人
员在二楼门上贴好封条后，
将整改通知书交予网吧工作
人员。

11月28日上午9时，消防
监督人员再次来到该网吧，
发现被查封的二楼竟重新营
业，贴在门上的封条也被撕
下。在询问网吧负责人张某
时，张某却表示，自己并不清
楚何人何时把封条撕走，而
网吧二楼被查封后为何擅自
营业，她也不知道是何原因。

随后，消防部门将网吧
二楼重新贴上封条，责令限
期整改。而负责人张某则因
涉嫌擅自拆封、使用被查封
场所，被金乡公安机关处以
行政拘留十天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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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某品牌广告的宣传文体，是时下网络流行的广告体语言，以“我
爱……”、“我是……”为关键词和主旋律，目前已成为一种在消费社会背景下
出现与流行的新文体，创意手法受到了众多网友的热捧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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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宣传语演变

“交通宣传标语可以说经历了说教
型、客气型、对仗型、白描型、卡通幽默型、
网络流行语型等几种模式。”已经做了多
年宣传工作的民警刘峰介绍，上世纪80年
代之前，标语都是单纯的说教型或严厉
型，如“禁止闯红灯”、“禁止扒车”。到了80
年代之后，出现了“客气型”的交通标语，
如1981年交警部门打出的“为了您和他人
的幸福，请注意交通安全”的宣传标语，

“您”字首次出现在标语里。
随后交管部门推出的“高高兴兴上班

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等对仗型顺口溜式
的标语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而进入21世纪
后，以“司机一杯酒，亲人两行泪”为代表
的口号，白描式的语言让人觉得更加形
象。2008年5月，120面绘有卡通民警形象
的提示牌装在了各条主干道上。一改往日

“绷着脸”的民警形象，男女两个卡通民警
圆圆胖胖、笑容可掬。如今，交通安全提示
语又借用了网上的热门词汇。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凡客体

“凡客体”防盗防骗宣传单。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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